
南川区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文件
南川抗震指发〔2026〕8号

南川区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
关于将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

三级应急响应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成员单位，有关单位：

根据区气象防御专委（区气象局）预测，预计27日夜间到28日白天，我区大部地区中到大雨（20—40mm），局部暴雨（50—80mm），小时最大雨强（40—60mm）。按照《重庆市南川区地质灾害应急预案》（南川府办〔2024〕76号）有关规定，经会商研判，决定于2026年5月27日18时起，将我区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三级应急响应。

请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区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成员单位、有关单位，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，持续保持高度警惕。严格按照应急预案要求，认真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，加强重点区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，落实地质灾害防范措施，强化监测预警，筑牢地质灾害防线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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